墨玉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切实处理好农村集中供水价格矛盾，促进我县农村饮水安全事业有序健康有序发展，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以及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和田地区八县市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建议调整方案有关事宜的通知》（和发改物价函〔2025〕5号），在充分考虑农牧民群众经济承受能力和补偿成本的前提下，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合理确定农村居民饮用水价格，并结合我县实际，拟定墨玉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方案。现将墨玉县农村饮用水价格成本监审情况及拟调整方案说明如下：

一、定调价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三）《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四）《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2〕7号）；
（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

（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新发改规〔2024〕3号）；

（八）《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新政发〔2023〕34号）；

（九）其他相关文件及规定说明。
二、调价理由

（一）回应群众关切与成本监审结果。近期，个别县群众反映水价偏高。为此，地区发改委组织各县市发改委对七县一市的农村饮用水价格开展了成本监审工作，在此成本监审的基础上，我委对墨玉县农村饮用水2022年至2024年供水成本进行监审。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确定的权限以及“县市所属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授权县市人民政府”规定，结合墨玉县实际情况，我委拟制定墨玉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方案。

（二）遵守政策规定与周期要求。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新发改规〔2024〕1号）第十三条“城镇供水价格实行动态管理。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上为3年，经测算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到位”的原则，我县农村饮用水价格监管周期已满5年，达到开展成本监审条件。
三、成本监审结论
经成本监审，墨玉县2022年-2024年农村供水准许成本合计186180877.45元,平均年度准许成本为41166277.63元，年度平均准许收入为49553598.90元。2022年-2024年核定供水量53062651.11立方米，年平均实际供水量17688746.66立方米。

经测算，2022-2024年期间，核定企业农村供水准许成本单价为2.02元/立方米，准许企业平均供水价格为2.43元/立方米。
四、农村饮用水价格拟调整方案及相关情况

（一）现行农村饮用水价格执行情况

墨玉县现行农村饮用水价格于2019年11月1日起实行，按照“一次定价、分步到位”的原则，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价格2019年11月1日起执行1.55元/立方米，2023年1月1日起执行2.38元/立方米,2025年1月1日起执行2.71元/立方米；商业、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用水价格2019年起执行2.88元/立方米；未制定特种行业用水价格。
（二）拟调整方案

农村饮用水按分类水价落实，居民用水价格由2.71元/立方米调整到2.38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价格由2.71元/立方米调整到2.67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价格制定为5元/立方米。

居民用水按阶梯水价，非居民和特种用水采用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详见附表）
（三）与地区内其他县市农村饮用水价格比较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地区发改委在综合考虑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水户承受能力以及供水单位运营成本、相邻县市价差不宜过大等实际，提出各县市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建议方案。
按上述方案调整完成后，对比地区内周边其他县市比较，我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浮度偏小，水价处于较高水平。
各县市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建议方案
	序号
	县市
	现行价格（元/㎥）
	建议调整价格（元/㎥）
	涨跌幅度（%）

	
	
	居民
	非居民
	特种用水
	居民
	非居民
	特种用水
	居民
	非居民

	1
	墨玉县
	2.71
	2.71
	/
	2.38
	2.67
	5
	-12.18
	-1.48

	2
	和田市
	2.3
	3
	6
	1.83
	2.5
	5
	-20.43
	-16.67

	3
	和田县
	2.2
	2.2
	/
	2
	2.5
	5
	-9.09
	13.64

	4
	皮山县
	2.5
	3
	5
	2.05
	2.8
	5
	-18.00
	-6.67

	5
	洛浦县
	1.9
	2.26
	3.5
	2.01
	2.5
	5
	5.79
	10.62

	6
	策勒县
	1.67
	2.83
	7.48
	1.67
	2.83
	7.48
	0
	0

	7
	于田县
	2
	2
	5.92
	1.8
	2.5
	5
	-10.00
	25.00

	8
	民丰县

（近水厂）
	2.6
	4.5
	6
	1.8
	2.4
	5
	-30.77
	-46.67

	
	民丰县

（远水厂）
	4
	6.5
	8
	
	
	
	-55
	-63.08


（四）调价对社会影响

居民用水价格下降12.18%，如按照每户4人月用水量10立方米计算，居民用水价格由2.71元/立方米调到2.38元/立方米，每户年水费减少39.6元；非居民用水价下降1.48%，如以某餐厅年均用水量1800方计算，非居民用水价格由2.71元/立方米调整到2.67元/立方米，年水费支出减少72元。
五、调价范围、时间及其他需说明事项

（一）调价范围

本次农村饮用水调价范围为墨玉县辖区农村生活用水户。

（二）其他需说明事项

1.供水企业及时公示用水户的用水量、水价、水质，接受用水户监督，供水水压、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要求。

2.要加强对农业水价的政策解释宣传，提高用水户有偿用水和节约用水意识，积极引导用水户参与水价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加价和收费。用户承担的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应当在收据中单独列示。

3.供水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和企业门户网站公示各类水价、延伸服务价格、代收费标准，以及文件依据、服务咨询电话、举报投诉电话，并每年定期公布上一年度取水量、供水量、售水量、售水收入、水质检测报告等相关信息。

4.在征收水费时，应当开具专用票据并明确注明征收标准、征收类型。无票据或不出具票据向用水户征收的，一律视为私自征收，用水户有权拒交或投诉。

5.除受用户委托开展的建设安装工程费用外，供水企业不得滥用垄断地位收取供水开户费、接入费、增容费等费用。

6.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后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水质提升、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

7.由水利部门依据水资源管理政策和行业用水特点，制定并动态调整非居民用水价格定额标准，以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
墨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1月13日

墨玉县农村饮用水拟调整价格表                                                                                                                                          单位：元/㎥

	类别
	供水价格
	备注

	一、居民用水（主要包括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

	第一阶梯：月用水量≦3㎥/人
	2.38
	基础水价

	第二阶梯：月用水量>3㎥/人≦6㎥/户
	3.57
	按基础水价1.5倍执行

	第三阶梯：月用水量＞6㎥/人
	7.14
	按基础水价3倍执行

	二、非居民用水（主要包括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定额内水量
	2.67
	基础水价

	超出定额不足20%的水量
	5.34
	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加1倍征收

	超出定额20%以上（含20%）、不足40%的水量
	8.01
	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加2倍征收

	超出定额40%以上的水量（含40%）
	10.68
	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加3倍征收

	三、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洗浴用水等。）

	定额内水量
	5
	基础水价

	超出定额不足20%的水量
	10
	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加1倍征收

	超出定额20%以上（含20%）、不足40%的水量
	15
	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加2倍征收

	超出定额40%以上的水量（含40%）
	20
	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上加3倍征收



